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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法医病理学尸体检验在医疗纠纷死因鉴定中的作用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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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我国的法制建设在不断完善，相关法律知识也得到了更好地普及，社会中的公民们也逐渐形成了一定的法治意

识，使得因为死亡原因争议需要进行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的案件也在逐年增加。根据既往法医工作实践来看，法医病理学尸

体检验技术在医疗纠纷死因鉴定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基于此，文中就法医病理学尸体检验在医疗纠纷死因鉴定中的作

用及地进行了深入探究，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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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Chinese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is constantly improving, and relevant legal knowledge has been better 

popularized. Citizens in society have gradually formed a certain sense of rule of law, resulting in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ases 

requiring forensic autopsy and appraisal due to disputes over the cause of death. Based on past forensic work practices, forensic 

pathology autopsy techniques have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identifying the cause of death in medical disputes.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delves into the role and location of forensic pathology autopsy in identifying the cause of death in medical dispute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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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下，我国发展速度较快，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使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升到了新的高度，

同时也使得人们的医疗观念发生了转变，对于临床医疗服

务的需求在不断增加，要求也在不断变高。而在我国医疗

体制不断改革和深化的背景下，现行的医疗体制逐渐呈现

出来了明显的问题，也造成了医疗纠纷数量的不断增加，

给我国的医疗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同时也给医院中广

大的医务人员的工作增加了难度，使其面临着较大的人生

安全问题。法医病理学尸体检就是通过尸体解剖的方式来

对死者的死亡原因进行明确，对解决医疗纠纷有着非常明

显的帮助。 

1 法医病理学尸体检验在医疗纠纷死因鉴定中

的作用分析 

1.1 尸体检验的重要性分析 

医疗纠纷是一类非常常见的案件，而一旦涉及到有患

者死亡时，此类医疗纠纷案件就会变得相对复杂，因为其

不仅触及到了法律问题，同时还涉及到了当事双方之间的

责任划分，关系到最终的赔偿问题。而从最终的解决办法

来看，不论是死者家属与涉事单位之间达成和解，还是需

要提请法院诉讼，都必须要建立在明确死者的死因的基础

之上，不然涉事单位无法给予死者家属合理的经济赔偿，

法院也无法对涉事当事双方的责任做出明确。为了准确地

判断死者的死亡原因，通常会建议家属对尸体进行尸体解

剖。根据某司法鉴定中心的数据统计情况来看
[1]
，临床死

因与尸检诊断结果相符的约为 18.4%，基本符合的约为

29.3%，有 40%左右的临床死因诊断与尸检诊断不符合或

是临床死因诊断有误，而还有 12.3%左右的案例在死亡发

生时临床诊断死因不明。从数据统计结果来看，即便是在

当下，相关医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仍旧有很多的疾病

是无法通过临床检测而被明确的，且有很多的患者是在刚

入院不久或是在门诊发生的死亡，其死亡时，还没有接受

任何的临床检查，所以，并没有可靠的检查报告来明确其

具体的死亡原因、因此，在面对到此类涉及到患者死亡的

医疗纠纷案例时，尸检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通过法医

病理学尸体检验可以查明患者的死因，通过科学的证据来

更有效的解决相关医疗纠纷，也有助于临床医务人员不断

地反思不足和寻求进取。 

1.2 医疗纠纷尸体检验的特点 

在各种各样的医疗纠纷案件中，呈现出来的问题也是

多种多样的。一些患者家属由于传统观念的禁锢，本着要

留“全尸”的思想，进而不愿意配合对死者的尸体进行尸

检。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些家属认为司法鉴定中心

与医院、政府等部门有所关联，在对尸体进行尸检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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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暗箱操作的行为，无法做到公平公正，进而拒绝接

受尸体检验。但不得不明确的一点就是，如果想要找到患

者死亡的真实原因，明确在此次事故中，到底哪一方才是

责任方，就一定要进行尸检。在《医疗事故处理办法》
[2]

中，对尸体检验相关作出了规定，要求必须由卫生行政部

门制定医院病理检验技术人员进行，虽然并未规定发生医

疗事故的医院不得参加尸检，但是所涉及的相关医务人员

应当做出回避，不得参加尸检，否则可能会对尸检结果的

真实性产生影响。所以，针对此类问题，涉事单位可以和

死者的家属通过友好协商来选择合适的尸检机构进行尸

体解剖工作。由于从事件的性质上来看，医疗纠纷为民事

纠纷，在对该事件进行处理时，死者的家属对于死者尸体

的处理有着完全的选择权利，任何单位都无法干涉其是否

同意接受尸体解剖。但是，如果涉事单位想要明确此次事

故的责任人，需要对尸体进行解剖，那么也必须要在征求

其家属同意的基础上才能进行。 

1.3 死因类型及其鉴定的相应作用 

普通老百姓对于尸体检验工作的了解不足，对于相关

死因名词的概念也并未形成认知，无法理解各类死因名词，

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如果人们将各类死因名词混

为一谈，可能会对死因鉴定质量产生影响，还会导致死者

家属对于死因鉴定结果产生质疑。按照《国际疾病分类》
[3]
中的建议，很多国家认可的死亡原因概念为：所有直接

或者间接促进死亡的疾病、病情和损伤，以及造成任何这

类损伤的事故或暴力情况。因此，根据在死亡发生时，不

同原因所产生的作用的不同，可将死亡原因分为主要死因、

直接死因、诱因、辅助死因以及合并死因。在医疗纠纷中，

病人的死亡起因可能是上述任意一个，但随着致死起因的

差异，双方所要承担的民事责任也就产生了差别。主要死

亡的直接死因要求当事人必须承担全部或者主要的责任，

而其他死亡则只要求承担小部分的责任。所以，主要死亡

认定的结论就直接确定了当事各方所必须担负的民事责

任，直接关系到其各自的实际权益。 

1.4 法医病理学尸体检验在死因鉴定中的作用 

法医病理学是一门非常深奥的学科，其不仅仅的一门

单纯研究死亡原因和死亡方式的学科，其还涉及到相应的

法律问题。一般来说，任何一具非正常死亡的尸体都需要

经过尸检来确定死因。而医疗纠纷中所涉及到的死亡病例，

由于其死因尚未明确，因此也应当将其纳入非正常死亡范

畴，理应接受尸检。目前，公安局为执行尸检的主要单位，

公安局的法医会侧重对死者的死亡类型进行鉴别，同时判

断死亡时间，而由于医疗纠纷死因鉴定较为复杂，鉴定起

来存在一定的难度。在我国的高等医学院校中，配备非常

专业和先进的仪器设备，负责教学法医病理学的教师也都

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和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结合目前我

国实际情况，医学院校的法医科室以及当地政法部门的法

医应当达成合作，共同联合起来对医疗纠纷死者的死亡原

因进行鉴定。 

2 法医参与医疗纠纷死因鉴定的地位 

2.1 法医病理学尸检的行业优势 

医疗纠纷死因鉴定工作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和复杂性，

如果由事故医院的病理医师来负责本院的尸体检验工作，

那么很容易造成死者家属的误解，会对尸检结果产生质疑。

而一般医院的病理医师日常检验工作主要是对活检组织

进行检验，几乎没有参加尸体解剖的经验。同其他的尸体

检验工作相比较，医疗纠纷所涉及的尸体检验工作更加复

杂，对法医的要求更高。医疗纠纷尸体检验工作的重难点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进行尸体检验工作之前，

必须要对尸体解剖的方案做出严谨的规划；（2）尸体解剖

必须要做到全面，包括对死者的颅脑、颈部等主要内脏器

官以及内分泌腺等进行检验；（3）需要从尸体内部的一些

器官或组织上提取标本进行病理学检验；（4）必要时需要

对尸体的各类体液样本进行检验；（5）为了预防复检，需

要对尸检脏器进行长期保存；（6）为了确保尸检工作的公

平和公正，需要当事双方监督整个尸检过程。就我国的现

状来看，法医病理人员为开展尸体检验的主要人员，他们

常年和尸体打交道，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尸检经验，掌握了

大量的尸检基础知识和技术，同时对于尸检的相关程序以

及法律法规都有一定的掌握，而为了增强死因鉴定工作更

加的公正和准确，法医病理学人员需要同病理解剖学专业

技术人员之间共同合作、相互学习。 

2.2 《条例》中对法医的定位 

在《条例》中的第十八条
[4]
，做出如下规定：承担尸

检任务的机构和病理解剖专业技术人员有进行尸检的义

务，医疗事故争议双方当事人可以要求法医病理学人员参

加尸检。我们可以认为，医疗纠纷尸体检验为病理解剖学

的内容，那为何法医可以参与尸检呢？因为他们是非常专

业的人员，对于人体死亡后不同时间段的变化有着充分的

了解，他们的存在可以帮助病理解剖学专家更好、更准确

地判断死者的死亡原因。在《条例》中第二十五条规定
[5]
：

涉及死因、伤残等级鉴定的，应当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法

医参加专家鉴定组。这是由于法医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

他们的参加对于死因鉴定有着重要的意义。法医参与死亡

鉴定工作可以最大程度地提升鉴定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

性。在医疗纠纷中，当事双方都是直接参与人员，而法医

确是真正的“局外人”，可以保证鉴定结果的公正和透明，

有利于明确责任主体，帮助医疗纠纷得到更好地解决。 

3 法医病理学尸体检验可做出科学、客观的死

因鉴定 

3.1 强化对尸检病理诊断特点的掌握，有利于更准确

地鉴定死因 

在实际的尸体检验工作中，常常会遇到一些不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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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例如尸体形态的变化与机能障碍发展不平衡，像一

些由于急性中毒、休克或是窒息而死亡的尸体，其形体外

观通常不会出现明显的变化，这给法医明确其死亡原因增

加了一定的难度，但是，通过及时地提取尸体的体液以及

血液等标本进行检验，有助于法医明确其死亡原因。其次，

一些尸体在死亡后，其内脏器官形态学会发生改变，容易

造成误诊。此外，针对一些医疗纠纷中猝死的病例来说，

其死因鉴定也存在一定的难度。由于猝死并不涉及到外因

或是暴力致死，也不属于医疗事故的范畴，但是猝死的发

生通常会出现在患者就诊后不久或是正在接受治疗的过

程中，因此，其家属很容易对患者的死亡原因产生质疑，

认为是由于医务人员的诊疗操作失误所导致的患者死亡，

这种情况下，发生医疗纠纷就是必然的。而法医对于猝死

尸体的病理学变化特点有充分的掌握，他们可以通过尸体

上一些非异常形态上的变化来判断出尸体是否为猝死。例

如，由于心肌炎所造成的猝死，不能单纯的凭借心肌间质

是否出现炎性细胞来做出判断，相关研究显示
[6]
，心肌间

质炎性细胞浸润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不仅单纯的根据

此现象来诊断心肌炎。 

3.2 正确的思考方式 

在对尸体的死亡原因进行分析的时候，必须要加强理

论知识与实际情况之间的联系，不能忽视任何一方面。一

定要将客观的事实与相关理论知识相结合，同时与查阅的

参考文献以及专家所给出的意见进行对照分析，找出其中

的相同和不同点，针对其间存在的矛盾，也应当努力地找

出产生矛盾的关键所在，然后对其核心问题以及相关理论

依据做出进一步的分析和探究，可以从正向和反向两个方

面着手去思考。因此，想要正确地鉴定尸体的死亡原因，

必须要依靠大量的临床资料和法医病理学理论基础，做到

有理有据。 

3.3 善于总结 

任何一例涉及到患者死亡的医疗纠纷案件都是复杂

的，尸体的死亡原因认定工作也比较麻烦，特别是对于某

些由于少见疾病而引起的特殊尸体，其死亡认定工作就更

为繁琐。例如，某名男孩因为呼吸系统问题而来到该院就

诊，但就在入院后的数小时内就去世了，据法医检查，该

男孩的死因为肺炎合并急性脑脊髓炎。肺炎也是目前临床

上比较常见的一种呼吸系统病变，而急性脑脊髓炎则是一

种非常少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因此，对于法医来说，不

断地累积和丰富自身的经验、总结各系统病理变化特点，

对于增强其死因鉴定的准确性有着积极的意义。 

3.4 棘手、疑难死因鉴定应积极查阅文献或寻求临床

专家帮助 

在面对棘手、疑难的死因鉴定时，首先应当积极地查

阅相关文献资料。所查阅的文献资料应当为权威网站上最

新发布的。其次应当要寻求临床专家的帮助，临床专家具

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很多都是文献资料中不曾提及的，因

此，将两者相结合，可以提升工作效率以及效果。但是在

咨询专家意见的时候，可以参考，但不能盲从，因为专家

可能会对所咨询的问题了解不够全面，在解答的时候可能

会较为片面。具体还需要法医病理工作者结合自身工作实

践来酌情考量。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社会中，医疗纠纷出现得越来越频

繁，社会群众也对这些医疗纠纷案例的最终处理结果产生

了更高的关注度。而针对涉及到需要进行死因鉴定的医疗

纠纷，社会以及当事双方的关注度更高，对于尸体检验的

重视程度较高，尸体死亡原因的鉴定直接决定了最终调节

的结果。因此，法医病理学工作的社会重视度也越来越高，

其专业的优势也在此背景下得到了更好地显现，其具备着其

他相关部门所无法具备的作用以及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

法医病理学工作者应当不断强化自身的专业素养，以更加专

业的态度和更高的责任心投入到死因鉴定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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